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省级示范村创建对象补助资金（2024年度第六笔）任务清单
单位：万元


	序号
	建设
单位
	项目名称
	建设内容
	实际完成情况
	本次下拨补助金额
	列支渠道

	1
	溪塔村
	溪塔村艾草种植生态园建设项目
	1.种植艾草110亩以上；
2.新建约1000平林农产品综合仓储中心，并配套相关设备；
3.对艾草生态园管理房、山围塘、生产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，促进艾草产业发展。
	已完成
	97
	泉财农指〔2024〕50号列支8.215万元
永财预〔2024〕1号 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列支88.785万元

	2
	云台村
	闽台融合发展产业园林业经济
项目
	1.流转林地200亩，引进企业种植山葵200亩；
2.在林下修建产业路2公里，林下便道1公里；
3.建设仓储中心1000平方米；完善园区用水、用电、交通运输等配套设施，完成闽台融合发展产业园林业经济的提档升级。
	已完成
	80
	闽财农指〔2024〕30号

	3
	卿园村
	卿园村（“一县一溪一特色”）田园风光项目
	1.进行微改造、精提升，推进“五个美丽”整村打造，推进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；2.县国企成立永春县云卿文旅发展有限公司，盘活区域闲置资源为基础，通过有效整合各方资产，采用专业化、市场化的运作，将卿园打造为一个集消费、文化、社交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目的地。
	已完成
	500
	闽财农指〔2024〕20号266.7万元、泉财农指〔2024〕50号列支108.215万元、永财预〔2024〕1号 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列支125.085万元

	合计
	6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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